
法律學系課程委員會 105-2 學期第 5 次通訊投票會議紀錄 

 
通訊投票期間：106 年 7 月 28 日至 7 月 30 日。  

通訊投票通知對象：系課程委員會委員代表（名單如下） 

沈冠伶委員、李茂生委員、黃銘傑委員、陳昭如委員、汪信君委員、林明昕委員、莊世同委員、吳

從周委員、周漾沂委員、柯洛鐘委員、陳自強委員、研究生學會代表、系學會代表。 

通訊投票結果：投票截止共 11 位委員回覆同意，0 位委員回覆不同意，2 位委員未回覆。 

紀錄：許琇卿 
 

【討論事項】 

第一案：博士班學生謝 OO（D05A21***）申請出國進修「進修計畫書」審查案（提案人：系辦公

室）。 

說 明： 

一、 依本系博士班學則第 20 條規定：「本系博士候選人應於舉行學位考試前一學期向本系申請論

文計畫審查。自九十四學年度起入學之本系博士班學生，應於提出博士論文學位考試申請前提

出以下證明： 

二、 1. 赴國內外學術聲譽卓著之研究機構進修三個月或九十日以上證明。其取得之程序及要件如

下：（一）研究生應於進修前提出「進修計畫書」，並檢附擬赴進修之研究機構或其相當層級

之教師、研究人員出具之接受進修證明，經課程委員審核通過。 

三、 本系博士班學生謝長 OO（D05A21***）提出 2017 年 9 月至 12 月赴德國歐斯納布魯克大學進

修，檢附申請書、博士班出國進修計畫書及學校信件（如附件 1），是否同意其出國進修計畫

書，請 討論。 

決 議：通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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